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发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公司在30天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天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人员。

一、规范性问题
1、根据招股书披露，发行人前身曾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披露：（1）发行人国有股转让过程中是否履行国有资产转让的评估和招拍挂程序，是否存在侵害国有资产权益情形，是否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国有资产的处置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生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目前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2）企业改制是否涉及职工安置、债权债务处理、土地处置等问题，如有，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存在纠纷；（3）发行人是否已提供有权部门提供的改制合法合规确认文件。

2、招股书披露，发行人历史沿革中曾存在员工持股会情形。请保荐机构及律师进一步核查披露说明以下问题：（1）根据员工持股会的形成原因、股权结构变化以及董监高及员工关系等情况核查并判断是否存在涉嫌规避《证券法》有关公开发行规定的情形；（2）对员工持股会中存在的代持等问题的解决方式、过程、核查是否充分、真实、有效、合法及其是否影响公司股权稳定发表明确意见；（3）职工股清理过程是否履行完备的法律程序，被清理相关持股人是否知晓公司拟申请发行上市、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4）员工持股会历次入资和退资的具体手续，请详细说明历次核查方法及结果；以退资员工核查数据为基础，说明关于退资的核查是否充分、真实、有效、合法；（5）结合员工持股入资和退资中所发生的诉讼纠纷，核查员工持股会解决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害员工利益情形，是否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6）目前发行人股东是否存在代持、信托持股情形，是否存在违法或不宜持股情形，是否存在其他影响股权稳定性情形；（7）是否已提供有权部门关于发行人内部职工股审批、发行、托管、清理以及是否存在潜在风险等情况的确认文件。

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披露：（1）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包括大越系列公司）的历次新进股东详细情况及其近五年从业经历，是否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一致行动关系等情况；（2）新引入股东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协议或安排，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影响和潜在影响公司股权结构事项；（3）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补充核查并披露：（1）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阳投资成立的原因；（2）华阳投资股东历次入资和退资的具体情况和原因；（3）华阳投资吸收合并飞越投资的原因，是否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4）华阳投资解决其与员工持股会的代持关系所设计方案的具体情况、设计原因，是否存在损害员工持股利益。

5、招股书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邹淦荣、张元泽等九人。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结合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和公司治理情况说明认定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理由和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影响发行人股权稳定和公司治理的情形。

6、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分为汽车电子板块、精密电子部件板块、精密压铸板块和LED照明板块，每个业务板块包括多种具体产品。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说明公司的ERP系统及财务管理系统对公司各业务板块及具体产品的支持情况，相关业务的采购、销售等环节的内部控制是否完善、运行是否有效。
7、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材料的金额分别为12,022.51万元、7,405.71万元和5,745.70万元，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金额分别为1,576.13万元、980.61万元和582.61万元。同时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中阳科贸为公司关联方代理进出口商品，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公司代理出口金额分别为1,417.57万元、2,810.79万元和1,063.43万元，代理进口金额分别为11,056.92万元、4,615.65万元和4,006.34万元。补充披露：（1）公司与各关联方交易背景和原因、交易的具体内容，发行人同时与信华精机、安特惠州等关联方发生采购与销售交易的原因及合理性；（2）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中阳科贸为公司关联方代理进出口商品的原因及具体过程，发行人对代理进出口业务的会计处理过程及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结合公司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说明并披露公司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关联交易定价对财务报表公允性的影响，报告期是否存在关联方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以及其他向发行人输送利益的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

8、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发行人营业收入持续下降，主要由于精密电子部件板块营业收入大幅下降所致。精密电子部件板块主营业务收入由2013年的222,741.76万元下降至2015年的113,619.62万元，占比由43.12%下降至27.58%，毛利由2013年的18,406.17万元下降至2015年的7,348.60万元，占比从19.28%下降至8.57%。主要原因是近年来，随着硬件存储与网络存储技术的进步与成本的降低，视盘机市场有效需求不断减少，整体销售下滑。（1）请结合公司视盘机业务市场需求及容量变化、公司产品价格及毛利率变化、主要客户变化等详细披露公司视盘机业务下滑风险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2）请结合公司视盘机相关产品价格变化情况补充披露公司相关固定资产、存货等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事项是否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9、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分别为3,016,229,106.86元、2,268,572,214.99元和1,916,056,482.08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8.24%、49.76%和46.23%。（1）请在招股说明书中按产品类型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的前五大客户的名称、交易金额及占比以及向发行人采购的主要内容；（2）请说明报告期前五名客户销售占比变化的原因以及前五名客户变化的原因，并结合行业状况、主要客户的市场地位以及相关合同条款，详细分析公司与主要客户交易的可持续性；对于报告期新增的主要客户，请说明客户的背景，包括客户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股权结构；（3）补充披露针对大型客户居多且集中的情况，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4）补充披露公司产品的竞争优势，并分析公司同主要客户交易的可持续性；（5）详细披露公司销售客户集中相关风险；（6）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补充说明对公司主要客户的核查措施、核查比例和核查结果，并发表明确意见。

10、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对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分别为1,705,102,038.17元，1,045,407,624.86元和954,134,945.40元，占采购总金额的占比分别为44.42%、33.39%和22.58%，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前五名供应商变化的原因以及单个供应商采购占比变化的原因，报告期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占比逐年大幅下滑的原因；（2）对于新增加的主要供应商，请补充披露其成立时间、销售规模、发行人采购金额占其总销售金额的比例、发行人向其采购的价格与原供应商相比是否有变化；（3）请说明发行人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情况，发行人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变化是否符合行业趋势；（4）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公司是否存在外协加工的情况，若存在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外协费用金额及其占营业成本的比例，以及外协加工的工序、主要外协厂商以及外协价格的公允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11、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的子公司华阳多媒体和华阳数码特为进料加工贸易企业。公司应收委托加工方的产品销售款和应付委托加工方的原材料采购款按照差额进行结算。公司将从委托加工方进口的原材料作为存货采购处理，将受托加工完成的商品交付给委托方或者委托方指定商品接收方作为产品销售处理。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结合加工合同等补充披露公司进料加工业务的具体产品、工序、原材料和产品价格确定方式、交货方式、运费承担方式、收入确认方式等；（2）报告期各期公司进料加工业务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率情况及主要客户情况；（3）公司将应收委托加工方的产品销售款和应付委托加工方的原材料采购款按照差额进行结算的具体方法，以及公司相关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账务处理和列报方法；（4）公司将从委托加工方进口的原材料作为存货采购处理，将受托加工完成的商品交付给委托方或者委托方指定商品接收方作为产品销售处理的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12、招股说明书披露“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收入分为汽车电子板块、精密电子部件板块、精密压铸板块和LED照明板块，同时在“业务与技术”产能利用率部分将汽车电子板块分为车载视频播放器/车载影音导航系统和车载音频播放器，精密电子部件板块分为机芯、激光头、FPC等，精密压铸板块分为铝合金和锌合金、LED照明板块分为封装和灯具。（1）请按产品类别补充披露公司报告期各期的收入情况，并对变化原因进行分析；（2）公司其他产品收入的主要内容；（3）请结合公司毛利率变化、期间费用率变化等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报告期收入变动和净利润利润变动的匹配性，并充分提示风险；（4）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为确认发行人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所采取的核查措施、核查方法和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13、招股说明书未披露公司的具体原材料采购模式和销售模式。（1）请补充披露公司具体原材料采购模式，包括采购内容、供应商确定方式、价格确定方式、价格变化情况及其是否与行业变化趋势一致等；（2）请补充披露公司的具体销售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客户的取得方式，经销和直销收入占比等，若公司存在经销收入，请补充披露请补充披露发行人报告期主要经销商的基本情况、经销商与发行人之间是代销还是买断关系，经销商最终销售的大致去向，各期经销商数量的变化情况以及发行人对经销商的退货政策以及各期退货情况；（3）请补充公司出口业务的主要方式，包括主要客户情况及其取得方式、主要销售产品类型、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承担、收入确认方式、结算及收款方式等，以及保荐机构和会计师针对出口客户所采取的核查措施和核查情况；（4）请补充披露公司各类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具体时点和依据及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14、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度，公司的投资收益分别为2,970.99万元、2,224.04万元和-2,399.17万元。（1）请补充披露公司投资收益的具体核算内容和会计处理方法，及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公司2015年投资收益大幅减小为负的原因；（3）请充分披露相关风险。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15、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按产品类型划分的成本构成情况，未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按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等具体构成情况。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分析并披露报告期各期营业成本构成中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费和外协成本等的构成及其变动情况，以及上述构成和变动与发行人报告期的收入变动情况是否相符。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详细核查上述情况，说明核查的过程和依据，并发表明确意见。

16、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18.63%、20.47%和21.01%。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按个业务板块具体产品披露报告期各期毛利率情况，并结合单位产品和单位价格对毛利率波动情况进行分析；（2）分产品补充披露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如存在显著差异，请说明原因。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并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7、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23,563.48万元、25,568.60万元和20,091.26万元，主要为售后服务费、职工薪酬、运费等。（1）请补充披露公司主要产品的售后服务条款，公司售后服务的具体内容，售后服务费的会计核算方法和会计处理过程，以及公司售后服务费和公司收入变化的匹配性；（2）公司运费的变化原因及其与公司收入变化的匹配性；（3）销售费用中“其他”的具体内容；（4）请结合销售费用构成补充分析并披露公司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差异的原因；（5）请发行人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未发行人承担成本或代垫费用的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8、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36,061.33万元、38,164.66万元和35,863.94万元。（1）请补充披露公司管理费用中主要类别在报告期各期的波动原因；（2）请补充披露公司管理费用中“其他”类别核算的具体内容；（3）请结合管理费用构成补充分析并披露公司管理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异的原因。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9、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19,440.50万元、20,812.51万元、20,636.47万元。请说明上述研发费用的的具体构成、核算方式，研发投入是否对应明确的研发项目，是否存在资本化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20、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2013年末、2014年末和2015年末的预计负债分别为25,659,249.65元、52,136,660.01元和49,820,895.12元，主要系产品质量保证金。请说明合同中与主要客户约定的关于换货、退货和索赔的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退货、换货、索赔的具体情况，包括涉及的客户、金额、单价、数量、原因等，并请补充披露公司预计负债是否计提充分。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21、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78,697,901.78元、362,033,647.92元和398,686,493.35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为328,202,124.54元、363,315,816.03元和331,349,975.15元。（1）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来源与计算是否合规；（2）请说明各类现金流量的主要构成、大额变动及与相关会计科目勾稽情况，以及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较大的原因；（3）请详细分析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波动并与净利润的变化情况不一致的原因。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二、信息披露问题

22、招股书披露，发行人董监高曾在关联方信华精机任职。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补充披露：（1）发行人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对外投资情况，包括最近三年控股及参股的公司；如报告期对外转让其控股或参股公司，请补充披露转让的原因、定价原则及是否存在潜在的关联交易。请详细披露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对外投资主体的经营情况、其他投资人的情况及其与发行人之间的交易情况；如与发行人存在交易，请补充披露其交易的公允性及其是否影响发行人的业务独立，如有，应当提供有效解决措施并要求其予以披露；（2）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对外投资与发行人经营业务是否相同或相似，是否存在竞业禁止、利益冲突情况及其解决措施、对公司资产业务独立性构成的影响；（3）发行人参股公司信华精机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其历史沿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其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区别和联系，历史上是否存在资产混同、人员共用、采购、销售渠道相同，商标、专利、技术等混用情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4）请核查发行人与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它盈利性组织之间是否存在相同或相似业务，如有，请说明该等情形是否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存在上下游业务的，应对该事项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发表意见。

23、招股书披露，发行人子公司存在营业执照被吊销等情形。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补充披露：（1）发行人子公司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沿革、股东、主营业务、目前经营情况等；（2）发行人子公司是否存在诉讼纠纷，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3）对于发行人资产或业务占比较大的子公司，请比照发行人披露其信息。请补充披露发行人子公司是否存在收购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的情况及其合法性。

24、招股书披露，发行人存在被授权使用专利情况。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补充披露：（1）发行人目前被授权使用专利的具体情况，相关专利对发行人经营业务的重要性及影响，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2）发行人目前所拥有的商标、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的取得时间和方式，是否存在权属纠纷，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公司所使用的上述财产的权属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存在权属纠纷的，请说明其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具体影响。

25、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1）发行人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时间、有效期，发行人是否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因此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依据、对发行人的影响以及相关优惠政策适用是否符合规定；（2）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请在“风险因素”和“重大事项提示”部分披露发行人不能通过复审对其的具体影响。

26、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补充核查并披露：发行人劳务用工是否符合《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发行人在册员工的变动情况，包括员工人数、结构、职工薪酬的变动，该等变动是否与发行人业务发展及业绩的变动是否趋势一致；若需补缴相关经费，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程度；发行人是否存在劳务派遣情形；发行人“五险一金”的缴纳情况、是否足额缴纳、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7、请补充披露发行人自用和租用土地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时间、取得方式、说明各取得方式的履行程序，是否存在集体建设用地情况，是否符合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发行人自有房产及租赁房产是否具有瑕疵；若有，瑕疵房产所占发行人所有房产的比例以及其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28、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结合发行人产能利用情况，补充核查并披露：公司募投项目是否有相应的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及规模化生产工艺储备、是否能起到改善财务结构、提高市场占有率等积极作用、是否能够巩固或增强发行人的核心竞争力。

29、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补充说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符合任职规定。发行人最近三年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是否构成重大变化。
30、请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该基金是否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31、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分别为93,361.33万元、100,774.02万元和89,628.18万元。请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其占营业收入比例波动原因，是否与公司的收入变化匹配；（2）按照不同客户类别补充披露公司的信用政策及执行情况，在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变化；（3）各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是否符合公司与客户的信用期约定；（4）结合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龄情况，公司报告期坏账实际核销情况、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对比情况等补充说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32、招股说明书披露，截至2015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和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存货余额分别为42,767.33万元、54,967.68万元和51,325.01万元，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11.40%、14.07%和12.67%。（1）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各类别波动的合理性；（2）结合公司产品生产周期、交货周期等披露公司存货中产成品占比较高，在产品占比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及其与公司存货周转率的匹配性；（2）公司在产品、产成品等存货成本核算、成本结转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存货盘点和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33、招股说明书披露，截至2015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和2013年12月31日，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分别为5,275.73万元、4,736.31万元和4,895.27万元，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1.41%、1.21%和1.21%。（1）请补充披露公司报告期末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的具体内容及波动原因；（2）请补充披露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准备或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及其合理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34、招股说明书披露，截至2015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和2013年12月31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分别为8,843.38万元、13,609.52万元和13,384.29万元，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2.36%、3.48%和3.30%。（1）请补充披露公司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具体内容及其在2015年大幅减少的原因；（2）请补充披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确定方法及其合理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35、招股说明书披露，截至2015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和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应付账款余额分别为53,631.30万元、65,606.93万元和61,473.97万元，占总负债的比重分别为35.51%、38.01%和31.16%。，请在招股说明书中结合对外采购的主要内容、采购对象、付款政策等补充说明公司应付账款波动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36、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各项政府补助等资金的内容、依据和到账时间，说明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或递延收益的划分标准、依据和金额；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对营业外收入的依赖程度及影响，并补充相关的风险提示。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说明发行人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7、请说明财务报表项目比较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及原因是否已恰当披露。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问题

38、请说明财务报表项目比较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及原因是否已恰当披露。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39、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如为个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如有，是否会影响财务工作独立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财务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40、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公司员工薪酬制度、各级别、各类岗位员工收入水平、大致范围及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比较情况，公司未来薪酬制度及水平变化趋势。
41、请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对照证监会公告[2012]14 号《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6号《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与盈利能力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引》的要求，逐项说明有关财务问题及信息披露事项的解决过程和落实情况，发表明确的结论性意见。
四、其他问题
